附件8

调整鱼峰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员

的通知

鉴于近年我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机构成员变动，为确保语言文字工作顺利开展，经区人民政府同意，决定对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。调整后的名单如下：
一、机构设置
主  任:   徐进辉   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副区长       

副主任:   桑  健   区政府办副主任

  韦海水   区委教育工委书记、区教育局党组

书记、局长
成  员:   于俊发  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、区委老干部局局长
              刘  奢  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、新闻出版局局长
林彰泉   区委统战部副部长、区民宗局局长

              陈彩香   区委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

              韦莉娜   区委区政府督查绩效办副主任 
廖英姿  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、副主席

      林思思   团区委副书记

              王  华   区妇联副主席

马建强   公安鱼峰分局副局长

谭振贤   区发改局副局长

韦秋玉   区工信局副局长

樊  文   区教育局副局长

李四中   区科技局副局长

冯晓璐   区民政局副局长

蓝利娜   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

韦柳云   区财政局局长
许成爱   区人社局党组书记、副局长

韦保翔   区住建服务中心主任

梁有福  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
吴子均  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

邓  鑫   区商务局副局长

黄鼎业   区文体广旅局副局长

韩  孟   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

覃  刚  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谭艳玲   区执法局副局长

潘  芸   里雍镇副镇长
梁  斌   白沙镇副镇长

韦增慧   天马街道办事处司法所所长
曾秋芸   驾鹤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银立力   荣军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副主任、

武装部部长
梁单秀   箭盘山街道办事处司法所所长
潘云燕   五里亭街道办事处司法所所长
周祎婧   白莲街道办事处司法所所长
廖仲平   麒麟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          
除委员会主任外，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等情况需要调整的，由接任者自然更替，不另发文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负责区语言文字委员会日常工作，办公室设在区教育局，主任练莉，副主任胡兰兰。
二、工作职责

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、政策及各项规范、标准；负责拟定语言文字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；指导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；指导推广普通话工作；监督检查各部门、各行业语言文字的应用情况；完成上级部门的各项语言文字督导检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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